
单位 浙江日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

项目名称 年产 4800 万平米功能性膜建设项目

项目地址
嘉兴市海盐县经济开发区亚威朗北侧、滨海大道南侧、银

滩路东侧土地

项目性质 新建■ 改建□ 扩建□ 技术改造□ 技术引进

项目负责人 任国伟

公示信息类别

职业病危害预评价■
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□

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□

项目简介

浙江日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，为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

限公司浙江子公司，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应用材料、导电材料、光学材料开发、

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企业，主要产品是 ITO 导电膜、光学硬化膜、保护膜等。企

业已购买海盐县经济开发区亚威朗北侧、滨海大道南侧、银滩路东侧土地

56288m2，并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证》，浙（2018）海盐县不动产权证

第 0016077 号，企业分两期建设，本项目建筑面积为 25000m2，规划购置 5条涂

布线，配备覆膜、分切等生产设备及各类公用辅助设备，形成年产 4800 万 m2/

年各类功能性膜生产能力

现场调查、检测/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

调查人:董慧盈、汤其龙

调查时间:2018.11.15

陪同人:任国伟

建设项目/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职业病危害因素有：碳化硅粉尘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乙酸乙酯、丁酮、噪声、

高温

检测结果



略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评价结论

根据安监总安健〔2012〕73 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

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（2012 年版）

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本项目属于计算机、通信、和其他电

子设备制造业，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

建议

（1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

管理办法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，建设项

目应形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报告备查，同时进行信息公

示

（2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

管理办法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,存在职业

病危害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的要求，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

设计。

（3）根据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

监督管理办法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，建

设项目试运行期间（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 日，最长不

得超过 180 日，国家有关部门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要求的行业

除外），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

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，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

评价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
专家组同意通过该《预评价报告》。


